
107 學年度雲嘉地區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特殊教育深化發展 

特殊教育的有效教學方法—自閉症實證教學 

實施計畫暨課程表 
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 107年 7月 23日臺教師(三)字第 1071144091L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對於學生之教學，須採有效教學法，特殊教育也

有傳統的有效教學法，再強化現場特教教師有效教學法之實作能力與

評量能力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、國立嘉義大學 

四、承辦單位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 

五、研習時間：108年 5月 18日（星期六）8：40至 16：30 

六、研習地點：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3 樓 A304 教室(嘉義縣民雄鄉

文隆村 85號) 

七、主講人：王慧婷教授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) 

八、參加對象與名額：(依報名次序先後錄取) 

(一) 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 30人。 

(二) 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 40人，合計 70位。 

九 、 報 名 方 式 ： 即 日 起 請 至 教 育 部 全 國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網

（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-研習報名-大專特

教研習）線上報名，至 5月 13日截止。  

十、注意事項 

(一)本校校區禁止機車進入，汽車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。 

(二)參加人員請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(差)假出席。 

(三)經審核錄取者，因故無法出席時，請於研習開始前一天來電

(05)2263411 轉 2305 告知，以便安排候補。 

(四)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，研習開始逾 20 分鐘不予入場。 

(五)本研習全程參加並簽到、退者，將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，請於研

習結束 15 日後至教育部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檢閱時數。 

(六)為響應環保，請參加人員自行攜帶杯具等。 

(七)有關本研習緊急或異動訊息，公告於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本

場次報名處。 



十一、課程表 

日  期 108年 5月 18日(週六) 

8:30～8:50 20 報  到 

8:50～9:00 10 開 幕 式  

9:00～10:30 90 科學對教學上的意義 

10:30～10:40 10 休 息 

10:40～12:10 90 
增強、提示、單一嘗試訓練(DTT) 

、核心反應訓練(PRT) 

12:10～13:20 70 午 餐 

13:20～14:50 90 環境設計與視覺策略 

14:50～15:00 10 休 息 

15:00～16:30 90 影片示範教學 

16:30  賦歸 / 繳回研習回饋單 

 

 


